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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3月 25日立法會會議  
申請提出急切質詢  

 
 你 在 2015年 3月 23日 要 求 立 法 會 主 席 根 據 《 議 事
規則》第 24(4)條，批准你無經預告在 2015年 3月 25日舉行的
立法會會議上，就屋宇署封閉荃灣榮豐工業大廈兩個設有

多個住用分間單位 (俗稱 “劏房 ”)的單位的事宜，提出急切質詢
(附件 )。主席指示我回覆你如下。  
 
 主席已察悉質詢所涉及個案的背景資料。主席經詳細

考慮你要求提出急切質詢的理據及質詢的內容後認為，你在

質詢中提問的事項並不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24(4)條就急切質
詢所定 “與公眾有重大關係 ”和 “性質急切 ”的條件。  
 
 基於上述原因，主席未能批准你在 2015年 3月 25日的
立法會會議上無經預告提出載於附件的口頭質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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